附件： 
关于设立新型研发机构的基本要求
结合市委市政府关于“两落地、一融合”工作部署要求，对新型研发机构设定如下基本要求：
1、 机构类型
（一）本办法所称的新型研发机构，是指投资主体多元化，建设模式国际化，运行机制市场化，管理制度现代化，创新创业与孵化育成相结合，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独立法人组织。
（二）鼓励以产学研合作形式，创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研发机构，通过多元所有形式来组建一个企业化的公司，政府、核心团队、社会资本、高校（科研院所）共同参股。
（三）政府参股比例不高于33%，现金出资；核心团队可包括研发人员、管理人员，参股比例不低于51%，全部现金出资，可以采取认缴制；社会资本可为行业领军企业，也可为该产业领域创投基金，现金出资；高校（科研院所）如入股则以现金或无形资产出资参股，如不入股则由核心团队或政府从分红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捐赠学校。
二、设立条件
（一）必须依靠高水平的科研技术平台;
（二）拟孵化的科技成果可产业化，且有较为广阔的市场需求；
（三）必须不断孵化出科技型企业；
（四）要集聚一批产业链上的科技型企业。
三、支持措施
（一）政府将跟上服务，帮助解决企业管理、市场开拓等方面问题；
（二）成立政府参股的创投基金，为其孵化出的企业提供资本支持。

